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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有效性关系到仲裁协议的仲裁准据法确定、裁决执行、仲裁机关选择等问题，因而

在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影响仲裁协议效力的原因一般为仲裁条款约定不明，约定机构不

准确，协议内部矛盾等原因。对于国际贸易中，仲裁协议的效力可以参考国际通行的效力确定准则，尽

可能撮合交易，确立有效性。可以通过利于有效性、准据法分裂和突破书面形式等辅助手段确定有效性，

借以实现国际仲裁协议的有效性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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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validity of a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greement is related to issues such as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applicable law of the arbitration agreement, the enforcement of the award, and 
the selection of the arbitration institution, so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Reasons that affect the validity of an arbitration agreement are generally 
unclear stipulations in the arbitration clause, inaccurate agreement institutions, and internal con-
tradictions in the agreement.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validity of an arbitration agreement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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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 to the internationally accepted criteria for determining the validity of an arbitration agree-
ment to match transactions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establish validity. Validity can be determined 
through auxiliary means such as favoring validity, splitting applicable law, and breaking through 
written forms, so as to maximize the validity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gre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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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仲裁作为时下最受欢迎的非诉讼纷争解决方式，凭借其迅速、灵活以及定制化等特点，在国际商事

纠纷中比较受多方当事人欢迎。在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方法的多元化发展中，国际商事仲裁一直占据主要

地位。与此同时，我国从改革开放政策融入发展的所有方面起，再到艰难谈判加入 WTO，又继续到提出

“一带一路”国际倡议，无一不凸显我国在鼓励国民参与国际贸易产业链。但是依据公布的中国国际仲

裁白皮书显示[1]：我国国际商事仲裁尚未成熟。参加国际商事仲裁难以胜诉，对于仲裁协议中的仲裁条

款多对外方有利，我国本土的仲裁机关也不是国际商事仲裁的首选机构，导致我国在应对仲裁时面对诸

多不利。上述问题的根源都可以归结于仲裁协议的有效性上，强势的外方要求仲裁流程依据外方熟悉的

法律，否则不承认仲裁协议有效性，拒绝仲裁。同时，我国法院或仲裁机构对于仲裁持谨慎态度，将仲

裁视为司法的延伸，使得仲裁协议有效性问题从合同问题成为司法公信力问题。外方在某种层次也不会

首选我国法律或者仲裁机关仲裁。基于国际商事仲裁有效性要件的分析，传统有效性规则已落后于国际

商事仲裁协议，故有必要提出尽可能使仲裁协议有效的辅助性手段帮助确定协议有效性。 

2. 瑕疵仲裁协议的种类 

2.1. 约定不明的仲裁协议 

在国际商事实践中，大多数仲裁机构会提供本机构认可的仲裁协议的示范条款，但商事活动的弹性

较大，实践中预先确定的仲裁机构或者仲裁协议，很可能在纠纷发生时会违背仲裁便利和高效的特点，

从而产生存在各种瑕疵的仲裁条款。双方签订仲裁协议，但是因为协议的内容和格式不符合要求，被学

界归纳为不当的仲裁协议，也被成为仲裁协议的异化[2]。仲裁协议的异化不必然会导致仲裁协议的无效，

但是会延长仲裁的流程，会增加后期补充协议的工作量以及沟通成本，给高效的仲裁带来许多不必要的

波折。仲裁协议异化常见原因包括对于商事贸易、商业习惯的不熟悉、使用错误的合同模板等原因，当

事人订立的仲裁协议存在约定不明确的问题。我国《仲裁法》中给予双方一次达成补充协议的机会，但

纠纷产生时，双方选择仲裁已经在大概率不能通过谈判或者和解达成共识，达成补充协议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放眼其他发达国家，仲裁协议的效力看重意思自治，认可模糊的协议内容，如：“双方达成共识，

将本合同下所有事项的争议解决交由仲裁委。”此类仲裁条款类似于诉讼代理合同中的全权代理，但是

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只要此条款获得双方认可，便可以确定双方选择仲裁。对于其他的仲裁细

则，则可以在后期通过补充条款加以补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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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仲裁机构名称不准确的仲裁协议 

仲裁机构名称不准确有多种情况，例如双方有明确仲裁合意有选定的仲裁机构，但是在名称上有错

别字或者多字少字，导致名称不完整；亦或是仲裁地明确，但是仲裁机关不明确，例如选择大湾区的仲

裁机关，但是大湾区情况复杂，多个仲裁机关，香港地区的仲裁机关与大陆地区机关适用法律体系都不

同，容易产生歧义。然而，对于仲裁机构名称不准确的国际惯例是承认仲裁协议的有效性。美国法院认

为，指定不存在的仲裁机构相当于未指定仲裁机构。尽管如此，当事人仍有选择仲裁的意图，但仍应努

力保护当事人的仲裁合意与合同自由。 
我国仲裁法和司法解释在这方面作出了相对合理的规定。在特定情况下，可以推定选择了仲裁机构，

即使仲裁机构名称不准确，但可以确定具体机构，仍应认定已选择了仲裁机构。在香港，对于仲裁协议

有效性的认定更为宽泛，不确定仲裁机构且不能推定机构时，仍可以在其他证据的补强下认定仲裁协议

的有效性，不影响仲裁流程[3]。 

2.3. 存在矛盾约定的仲裁协议 

仲裁协议中的矛盾是指在同一份仲裁协议中，对于同一事项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仲裁解决方式，例

如约定仲裁事项可以在多个仲裁地或者仲裁机构执行。对于以上的矛盾协议，在实际处理过程中会尽可

能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仲裁协议，认可仲裁协议有效性。在国际商事仲裁中，一般会通过限缩解释，

将仲裁事项限定在特定范围。在我国仲裁法中，对于存在矛盾的仲裁条款持消极态度，会被直接认定为

无效条款，但是给与了当事人一次补救的机会，允许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形成补充协议，补强仲裁合同

的效力。在国际商事仲裁中，如果出现协议内容矛盾或者冲突时，我国仲裁机构依据《仲裁法》会限制

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虽然给与当事人达成补充协议的可能，但是在实际发生冲突或者纷争后，当事人之

间已经产生信任危机，难以在实质程序上取得有效进展和补充协议[4]。 
仲裁是国际商事纠纷中效率最高的手段，兼顾公平与效率。我国对于仲裁的态度还是以准司法的模

式应对，相对其他国家的规定较为严格，对于事前仲裁协议以及仲裁细则要求较高，需要双方主体在订

立仲裁条款是具有较强专业性和预见力，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仲裁的适用范围，不能很好的分流法院的

压力，也变相迫使国际仲裁主体将案件送至国外的仲裁机关。确立仲裁协议的辅助性手段的出现就很有

必要。 

3. 辅助性手段确定国际性仲裁协议有效性的路径 

通过仲裁获取国际商事纷争中的公平正义前提是仲裁协议的有效，依据我国商事法律促进交易成立

原则，仲裁协议的推定方向应该以有效为目标，在效力推定时应当以尽可能认定仲裁协议有效，此类做

法也是国际上对于仲裁的基本共识。尽可能有效性原则一定意义上是体现一个国家法治建设的标准之一。

在缺陷仲裁协议的辅助认定尚，仲裁机构应当以双方当事人的自治意愿为核心，而不是以孤立的书面内

容为出发点否认当事人仲裁意愿。因此辅助性手段确定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有效性就尤为重要。 

3.1. 辅助性地适用“有利于有效性”原则 

部分学者在研究国际仲裁时曾提到，鉴于交通与信息传递模式的创新，以往的冲突规则已经不再适

用于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国际商事仲裁。“利于有效性”原则也从理论逐渐变成各国的实践，借此辅助仲

裁协议有效性。依据上述原则，仲裁协议在所有法律体系下都有效，那么以该法律体系为准据法。这种

“有利于有效性”原则已经在一些国家的仲裁法中得到了体现，比如瑞士的《关于国际私法的联邦法律》

第 178 条第 2 款和西班牙的《仲裁法》第 9 条第 6 款。这种原则的出现可以使得国际仲裁协议更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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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有助于减少由于不同国家法律之间的冲突而产生的不必要的争议。 
根据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18 条规定，在双方当事人未作出法律选择的情况下，仲裁

协议的准据法可以是仲裁机构所在地国家的法律体系或者仲裁地国家的法律体系。在仲裁机构与仲裁地

国家是同一个国家时，则应当按照所在地的法律确定准据法；仲裁地与仲裁机构如分属不同国家，则应

当在认定准据法时优先适用同一个法律体系。对于仲裁效力的问题，两个国家都认可仲裁协议效力，则

可以在两个国家之间合意选择最便利仲裁的国家；如果两个国家分别认定仲裁协议的有效和无效，则应

当适用认可仲裁协议效力的国家。 

3.2. “准据法分裂”辅助仲裁协议有效性 

从国际商务交往的便利性看，国际性仲裁协议的有效性影响因素很多元，不能狭义理解成为单独的

法律联系。仲裁协议在准据法实质有效性原则之外，还应当考虑例如当事人的法律选择、仲裁地的法律

体系、仲裁程序的公平性、国家安全、行政许可等。以上单一情况会对仲裁流程产生较大影响，综合考

虑则需要在多国的法律体系下权衡。准据法的确定因素应当多元考虑，单一冲突规则不足以将完整仲裁

事项合理解决，不同情况的冲突规则共同适用在同一当事人纷争形成“准据法分裂”情形。 
商事仲裁中有许多达成共识的辅助手段帮助补强仲裁合同或者仲裁条约的有效性，其中准据法分裂

则是其中比较常用的手段仲裁，对于仲裁有效性的认定，国际商事仲裁中对于仲裁效力的认证相对严格，

但是对于仲裁效力的补强则是相对宽容，在仲裁时，仲裁协议的所有形式都会受到考虑，例如协议的形

式和内容，仲裁事项的可仲裁性等多个方面。其中，形式有效性是影响仲裁有效性最重要的因素。在仲

裁过程中，双方仲裁时应当提供符合当地法律体系的仲裁协议，此处的符合不仅要求在形式上符合也包

括在内容上符合。在发生冲突需要仲裁时，最重要的就是要认定仲裁合同有效性，此处需要考虑仲裁协

议在适用国是否符合实体强制法的要求。其次，双方当事人在仲裁行为中是否适格也是需要进一步确定

的。双方当事人在仲裁活动中是否在相应的争议事实范围内有权利申请仲裁，是每一个仲裁条约首要有

效的前提，适格后对于双方当事人的行为能力，也应当根据不同国家的准据法做相应的评判。在国际商

事仲裁实践中，对于当事人适格以及行为能力的判定也是协议有效性之后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有的法

律体系中，通常会将判断当事人民事行为能力的准据法等同于仲裁行为能力地认定，而一些国家则细致

化准据法，以异于确定仲裁协议有效性的准据法确定行为能力[5]。 

3.3. 对于仲裁协议书面形式的突破 

仲裁等出现是为了分流司法体系的案件压力，并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在大框架下尊重当事人双方

意愿。仲裁协议一般是以双方商事合同为基础，将其中纷争事项交由仲裁机关裁决，当仲裁协议有效，

则会约束双方的争议解决方式，排除当事人寻求法院定纷止争的功能。因为排除了司法管辖，所以各国

都对仲裁合同或者条约的要求相对于普通商事合同严格，在各国的实践中，书面形式一直都是普遍对于

仲裁条约或合约的要求。作为现代商事领域的创新者，英国一直以来都要求书面仲裁协议，并不接受任

何非书面口头协议。但是作为世界金融中心，英国在保持商事交易安全的同时也鼓励进行创新，英国在

后期的商事交易实践中，也跟随时代为仲裁协议的书面形式进行了创新和发展。其在 1996 年颁布的《仲

裁法》不仅扩大解释了仲裁协议的定义，而且在第五条第六款中规定，“书面形式”指“以任何形式记

录信息”，这实际上突破了“书面”一词的字面限制，得到了香港和德国的认可和效仿。随着科技和通

信的发展，人们在进行国际商务合作时更多地采用电子邮件、电报、互联网等方式进行沟通和签署合同。

这些方式在传输和保留信息方面都具有很大的优势，但它们不一定符合《纽约公约》第二条的书面形式

要求。虽然《纽约公约》对书面形式的要求相对严格，但是其语言表述使用了“应当包括”(shall incl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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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只应当包括”(shall only include)的措辞，这意味着在一定的情况下，有效的仲裁条约已经做了扩

大化解释，包括但不限于传统的纸质书面形式，将《纽约公约》第二条规定的书面形式要求，重新审视

和解释，以更好地适应当前的国家间的贸易需求。联合国对于国际贸易发展也相当的重视，从联合国国

际贸易法委员会对于《纽约公约》的进一步阐述中，我们可知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对于仲裁协议的要求

已经突破了《纽约公约》的书面形式，间接放宽了书面形式的要求，认可了默示推定的商事习惯[6]。 

4. 结语 

国际商事交易是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发展的重要助力，正如我国改革开放的大门会越开

越大，我国参与的国际贸易数量也领先于其他国家，有金钱往来必然发生纷争，将纷争的准据法的选择

权放在我国，利于我国主体在国际商事纷争仲裁中增加胜算。对于国际商事仲裁的效力问题，一直是我

国各类商事主体与外方仲裁的争议焦点，如果国际仲裁协议被认定为无效，很可能直接导致无法申请仲

裁，从而引起旷日持久的跨国诉讼，或者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结果不被执行。因此，如何利用辅助

性手段确立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有效性，一直都是许多理论学者与实践法律人研究的热点。运用辅助性

手段帮助提高国际商事仲裁以达到尽可能有效原则，为了促进国际商事仲裁的简便、高效和合理解决国

际争议的目标。这些手段辅助补强国际仲裁协议的有效性，以便于将国际商事仲裁协议中的效率与自治

原则发挥到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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